
新竹縣政府 

受理「尚未進入司法程序之性侵害案件」處理流程 

 

 
 

社會處(含委辦單位)受理性侵害案件 

1. 主責社工持續與被害人

聯繫，回歸個案服務 

2. 主責社工俟知有犯罪嫌

疑者時，將案件資料函

送警察局依職權偵辦

(至遲於社工訪視被害

人後 3個月內) 

被害人有意願 

進入司法程序 

被害人無意願 

進入司法程序 

 

社工於訪視被害人後 7日內： 

1. 檢具①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②性侵害案件減少被

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移請警察局續為

辦理。 

2. 評估進入減述案件先行傳真移辦，公文後補，評估不

進入減述案件以公文移辦，已進行報案者無須補行移

辦。 

3. 如為緊急案件則由社工先以電話聯繫警察局進入司

法程序。 

已接獲 

警政通知 

1. 社會處派社工進行被害人訊前訪視評估

(視個別情況與承辦警局討論是否立即

派員到場) 

2. 社工陪同被害人在警察局或地檢署進行

偵訊(當日或另約他日) 

1. 接案社工告知相關權益及服務資訊 

2. 社工評估被害人進入司法程序及減述

流程之意願 

告訴乃論 非告訴乃論 

案情明確 案情不明確 

警察局承辦員警在偵訊結束後於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

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上核章確認收案，並影印一份予社工帶回。 

社會處(含委辦單位)依性侵害案件流程續予服務個案至結案 

未接獲 

警政通知 

註 1：社工請確認通報表上案件發生時間及地點正確性(若不清楚則略)，並核章到督導層級。 

註 2：社工請於訊前訪視紀錄表內填寫案件特殊狀況(例如聯繫人、被害人是否不願報案、被害

人是否驗傷…等)及被害人身心狀況。 

註 3：警察局於偵辦時，應針對有特殊身心狀況之被害人，與主責社工討論適宜之筆錄時間， 

社工員依規定提供陪同服務。 


